湖州师范学院第十七届运动会竞赛规程

一、竞赛日期和地点
日期：2015年10月21－23日（遇雨顺延）

地点：东校区田径场

二、参加单位
1.普通学生组：商学院、求真经管系，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、求真社会发展系，政治学院，教师教育学院、求真教育系，文学院、求真文学系，外国语学院、求真外语系，艺术学院、求真艺术系，理学院、求真理学系，信息工程学院、求真信息工程系，工学院、求真工学系，生命科学学院、求真生命科学系，医学院（护理学院）、求真医学系，求真基础部。（求真基础部单独组队，各教学系与二级学院联合组队参加比赛）

2.专业学生组：130311班、130312班、132331班、132332班、140311班、140312班、142331班、142332班、150311班、150312班、152331班、152332班

3.教工组（以分工会为单位组队）：商学院　 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  政治学院  教师教育学院　文学院　外国语学院　 艺术学院 　理学院 　信息工程学院　工学院　生命科学学院　医学院　后勤总公司　图书馆分工会 校部机关第一分工会　校部机关第二分工会　求真学院基础部  附属医院。

三、比赛项目
1.普通学生男子组(14项)：100m、110 m栏（栏高0.914m）、200m、400m、800m、1500m、5000m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(7.26kg)、标枪(800g)、4×100m、4×400m。

2.普通学生女子组(13项)：100m、100 m栏（栏高0.84m）、200m、400m、800m、1500m、3000m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(4kg)、投垒球、4×100m、4×400m。

3.专业学生男子组(14项)：100m、200m、400m、800m、1500m、110m栏(栏高1.06m)、400m栏(栏高0.914m)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、标枪、4×100m、4×400m。

4.专业学生女子组(13项)：100m、200m、400m、800m、1500m、100m栏(栏高0.84m)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、标枪、4×100m、4×400m。

5.普通学生组混合集体项目

20人×100m迎面接力（男女生各10人，只允许报名单以外的普通学生参加比赛，不准穿钉鞋）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6.普通学生组广播体操比赛（第九套广播体操，具体事宜另行通知）。

7.教工组

（1）丙组比赛项目3项(男、女相同)： 60m、100m、铅球（男、女4kg）。

（2）乙组比赛项目4项(男、女相同)： 60m、100m、跳远、铅球(男5kg，女4kg)。

（3）甲组比赛项目5项(男、女相同)：100m、200m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(男5kg，女4kg)。

（4）集体项目(2项)：800m异程接力、60m迎面接力。

8.教工比赛项目规则

（1）800m异程接力：每队5人(其中必须至少有一位女性，其余性别、年龄不限)，距离分别为300m+50m+200m+150m+100m=800m，规则同4×400m接力赛。

（2）60m迎面接力：每队10人，女性不少于3人，比赛按迎面接力规则进行。

四、参加办法
1.普通学生组，每队报领队、教练各一名，运动员人数不限，每位运动员限报2个项目，每项限报3人(可以兼报集体项目)。

2.专业学生组，每队报领队、教练各一名，运动员人数不限，每位运动员限报2个项目，每项限报2人(可以兼报集体项目)。

3.教工组，每队报领队、教练各一名，运动员人数不限，每位运动员限报2个项目，每项限报2人(可以兼报集体项目)。

4.学生组运动员必须随身携带学生证、佩戴好号码布参加比赛，否则不允许参加比赛（20人×100m项目除外）。

5.普通学生组广播体操比赛，每队60人参赛（男女不限）。

6.大会进行开幕式和闭幕式，并将开幕式表现列为精神文明评比内容之一。

7.留学生及护理学院研究生归属现所在学院参加比赛。

8.继续教育“技能＋学历”班学生归属现所在学院参加比赛。

五、计分和录取名次
1.普通学生组、专业学生组、教工组各比赛项目均录取前8名，分别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分数计入团体总分；报名人数仅8名或8名以下的，则减一名录取。

2.集体项目按单项名次分值加倍计分。

学生组：4×100m、4×400m、20人×100m迎面接力、广播体操比赛。

教工组：60m迎面接力，800m异程接力项目。

3.团体录取名次，学生组、教工组均以男、女运动员各单项得分总和计算团体总分，分数多者名次列前。

4.破校纪录。运动员每破一个单项纪录，在团体总分上加10分(同一项目不再重复加分)。

5.若遇两队或两队以上团体总分相等，以广播体操得分多者名次列前，再相等以破校纪录多者名次列前，再相等以单项第一名(集体项目计一个单项)多者名次列前，依次类推。

6.大会评选“优秀组织奖”2名，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4名，评选对象以下属学院（参赛队）为单位（体育学院不参加评选），评比条件及办法由大会评比组另行制定。

7.大会对参赛表现突出的运动员、裁判员设 “优秀运动员”、“优秀裁判员” 奖。“优秀运动员”由各代表队自行评出5个名额上报审批，“优秀裁判员”由学生裁判员当中按10%的比例评出；评比条件及办法由大会评比组另行制定。

六、奖励办法
1.团体奖

（1）普通学生组取前8名，前6名各发奖牌一块，并按1至6名分别发给奖金，金额分别为： 500元、400元、350元、300元、250元、200元。

（2）专业学生组取前8名，前6名各发奖牌一块，并按1至6名分别发给奖金，金额分别为：500元、400元、350元、300元、250元、200元。

（3）教工组取前8名，各发奖牌一块，并按1至8名分别发给奖金，金额分别为：800元、600元、500元、400元、350元、300元、250元、200元。

（4）“优秀组织奖、体育道德风尚奖”各发奖牌一块。

2.个人奖

（1）学生每破一项校纪录发给证书与奖金100元(同一项目不再重复给奖)。

（2）学生组分别奖励前八名，1至3名发给金牌、银牌、铜牌与获奖证书，4至8名分别发给获奖证书，其中4×100m、4×400m项目按4人发给，20人×100m项目发给集体奖牌。

（3）教工组取前三名，分别按1至3名发给奖金50元、40元、30元，教工集体项目取前3名，分别按1至3名发给奖金200元、150元、100元。

（4）优秀运动员、裁判员由大会发给荣誉证书。

七、资格审查
运动员参赛资格必须是本学院（单位）在读 (职)人员。教工在报名单中应该清楚地填写好各运动员的出生年、月、日，参赛资格由工会审查，查出不符年龄者不得参赛且不得换人参赛。名单上报后，若在比赛过程中一经查出资格、年龄等违规现象，即取消该队或队员的比赛成绩(且不能换人参赛)。

八、大会工作人员
大会裁判员由校体委统一调配，大会纠察人员由学校保卫处负责组建。

九、报名 (报名表在学校通知公告栏内或体育学院网页上下载)
1.各单位必须认真按照《竞赛规程》报名。（14、13、12级求真学生统一归入各下属学院进行报名与参赛）报名单一式二份，其中一份加盖学院公章上报体育学院，一份自行留存备查。

2.普通学生组和专业学生组的报名表必须在10月12日下午17：00之前送交体育学院办公室田维琼老师处，电话：2321982；教工组的报名表必须在10月12日下午17：00之前送交校工会高铭老师处，电话：2321140，同时必须将电子报名表发送到cxy4806@hutc.zj.cn。

3.上报前各单位务必仔细校对报名单，一经报出，一律不许更改。上报体育学院和工会的纸质报名表必须与电子报名表相同，如有不符，以电子报名表为准。

逾期报名单位一律按弃权论处。
十、本届运动会采用最新国际田径比赛规则，即各类径赛均采用零抢跑规则执行。
十一、本届运动会由体育学院承办。
十二、本规程解释权在校体委。
湖州师范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
2015年9月16日

附件：湖州师院第十七届运动会教职工分组年龄对照表
湖州师院第十七届运动会教职工分组年龄对照表

 

	组别
	性　　　　　　别

	
	男
	女

	甲组
	1975年10月1日以后出生
	1980年10月1日以后出生

	乙组
	1965年10月1日（含）至1975年9月30日出生         
	1970年10月1日（含）至1980年9月30日出生         

	丙组
	1965年10月1日以前出生
	1970年10月1日以前出生


 

 
